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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3    证券简称：*ST南纸    公告编号：2015－047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2015 年 6 月 9 日在

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证券大厦 12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亲自出席董事 9人，公司监事 3人，实到 3人列席了会议，公司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骏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林孝帮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董事长张骏先生提名，聘任李向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至 2016 年 8 月 29 日止，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总经理简历见附

件一） 

公司感谢林孝帮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张天敏先生辞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林如女士、黄木

榕先生、刘用熙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郑飞先生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雷志华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经公司第六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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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总经理李向阳先生提名，聘任张永东先生、林滨牧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潘炳信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继续聘任李永和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 2016年 8月 29日止，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任期一致。（高管人员简历见附件一） 

公司感谢张天敏先生、林如女士、黄木榕先生、刘用熙先生、郑飞先生、雷

志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28 号），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后，公司总股本为 999,465,230股。会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重大资

产重组前的 721,419,960元变更为 999,465,230元。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实施完毕，公司的资产、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

公司发展的需要，会议同意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后公司经营范围为：能源项

目的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建筑及设备安装工程；工程建设咨询服务；建筑材料、

机电设备销售；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需经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由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生

效，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批准的登记变更内容为准。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201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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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中闽

（哈密）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闽能源”）

于 2014年 10月 28日在新疆哈密设立了全资子公司中闽（哈密）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哈密能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负责新疆哈密地

区的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的投资开发。鉴于哈密能源公司获得了在新疆建

设兵团十三师红星二场建设一期 20MW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权，并于 2015年 4月

2日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委兵发改能源发[2015]147号文核准 。为加快项目

建设步伐，会议同意由中闽能源对哈密能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金由

1000万元增加到 3500万元，并授权中闽能源经营班子全权负责办理哈密能源公

司的章程变更、工商变更登记、出资等相关工作。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闽（哈密）能源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新疆建设兵团十

三师红星二场一期 20MW 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委《关于下达兵团 2015 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实

施方案的通知》，中闽（哈密）能源有限公司获得哈密十三师红星二场一期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指标和开发权，会议同意由中闽能源全资子公司哈密能源公司

负责开发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17212.36 万元，资金来源：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20%，

其余为银行贷款。项目位于新疆哈密地区，执行电价为 0.90 元每千瓦，上网电

价前 20 年按照 0.7692／kw.h(不含增值税，含增值税为 0.9 元／kw.h)计算，

后 5 年为 0.2137 元／kw.h(不含增值税，含增值税为 0.25 元／kw.h)计算，贷

款偿还期为 15 年，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7.14％，投资回收期(税

后)为 10.68 年，自有资金内部收益率为 10.22％，项目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现因工作变动和重组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林孝帮先生、叶辉先生、黄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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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张蔚女士申请拟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李向阳先生、李锦

华先生、潘炳信先生、黄福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提名李向阳先生、李锦华先生、潘炳信先生、黄

福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止。（董

事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分项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5年 6月 30日 14:00在公司科技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公

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福建省南

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

－052）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董事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外

投资的独立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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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高管简历 

1、李向阳，男，1970年 4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1988年 8月参

加工作，曾任古田溪水力发电厂检修分场技术员、生技科厂专责师、检修分场副

主任、安监科副科长、科长，福建省永安贡川水电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省

高砂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

投资管理一部总经理助理，2006 年 2月至 2008年 2月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能

源业务部副总经理外派任水口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 2月至 2010年 12

月任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福建中

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闽（福清）风电总经理，2014 年 3 月至

今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兼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中闽（长乐）风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闽（哈密）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2、张永东，男，1963年 3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1983年 8月参

加工作，曾任福建省建材工业设计院一室助理工程师、福建华兴信托投资公司科

员、福建华兴实业公司科员、闽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华兴实业公

司企管部副经理，2004年 1月至 2008年 5月任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

力资源部主管，2008年 5月至 2009 年 8月任福建华兴创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中闽（霞浦）风电副总经理，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中闽（连江）风电总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中闽（连江）风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3、林滨牧，男，1968 年 12 月出生，大学本科，工程师。1988 年 7 月参加

工作，曾任华能福州电厂值班员、主值班员、机组长、值长，2007 年 12月至 2008

年 8月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风电筹建办岗位经理，2008年 8月至 2013年 2月

历任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司生产准备部主任、发电部主任、安全生产部主任、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3 年 2月至 2015年 1月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

工程师。 

4、潘炳信，男，1972年 11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1996 年 8 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建华兴会计事务所助理审计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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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项目经理，2008年 4月至 2009年 5月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资金财务部

主管，2009 年 5月至 2010年 1月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财务

部主管，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

财务部高级财务管理，2010年 12 月至今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务

总监（2015年 1月更名为总会计师）。现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会

计师，兼任中闽（平潭）风电有限公司监事、中闽（连江）风电有限公司监事、

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司监事、中闽（长乐）风电有限公司监事、中闽（哈密）

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5、李永和，男，1966年 6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1989年 7月参加工

作。1989年 7月至 1998年 5月在福建省南平造纸厂人劳处从事劳工管理工作，

1998 年 6 月至 2000 年 9 月在公司证券部从事证券事务管理工作，2000 年 10 月

至 2010 年 4 月任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2007 年 5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证券

投资部经理，2008 年 3 月至 2013 年 10 月任公司办公室主任，2010 年 4 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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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董事候选人简历 

1、李向阳，男，1970年 4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1988年 8月参

加工作，曾任古田溪水力发电厂检修分场技术员、生技科厂专责师、检修分场副

主任、安监科副科长、科长，福建省永安贡川水电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省

高砂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2 月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

投资管理一部总经理助理，2006年 2月至 2008年 2月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能

源业务部副总经理外派任水口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 2月至 2010年 12

月任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福建中

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闽（福清）风电总经理，2014 年 3 月至

今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兼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中闽（长乐）风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闽（哈密）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 

2、李锦华，男，1963年 1月，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1983年 8

月参加工作，曾任冶金工业部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技术员、助理工程师，福

建投资开发总公司工业部科员、助理工程师，福建原材料联合开发公司项目经理、

经理，1994 年 9 月起任福建原材料联合开发公司副总经理、中闽租赁公司副总

经理（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福建宏发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福建投资开发

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外派福建省液化天然气总体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筹建办公

室，2006年 1月至 2007年 3月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外

派中海福建燃气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7年 3月至 2009年 5月任福

建投资开发总公司燃气业务部总经理，2009 年 5 月至 2014 年 10 月历任香港闽

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厦门国际银行董事，2014年 10月至

今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能源投资部总经理。现任福建省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能源投资部总经理，兼任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中海

福建燃气发电有限公司董事，中海石油福建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中

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董事，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福

建棉花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福建水口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香港

闽信集团董事，福建省福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福建三明核电有

限公司董事，福建闽投永泰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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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炳信，男，1972年 11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1996 年 8 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建华兴会计事务所助理审计员、审

计师、项目经理，2008年 4月至 2009年 5月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资金财务部

主管，2009年 5月至 2010年 1 月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财务

部主管，201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

财务部高级财务管理，2010年 12月至今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务

总监（2015年 1月更名为总会计师）。现任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会

计师，兼任中闽（平潭）风电有限公司监事、中闽（连江）风电有限公司监事、

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司监事、中闽（长乐）风电有限公司监事、中闽（哈密）

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4、黄福升，男，1979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安

全评价师、高级工程师。2002 年 8 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建三明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主管、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健康安全环保部安全

经理，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高安全生产/

工程采办部 HSE 高级主管，2015 年 1 月至今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安全生产/工程采办部副总经理。现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

生产/工程采办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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